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文件

2026 年 6 月 30 日



目 录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1 -

二、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案 ................... - 5 -



- 1 -

中青旅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文件之一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6 年度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

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2026 年度的审计费用。

董事会内控与审计委员会发表了以下意见：

经审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投

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良好的诚信状况，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 2025 年度的审

计服务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建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同意授权公司管

理层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2026 年度的审计费用，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

股东会审议。

附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本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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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本情况的说明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

博士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

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

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具有 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

记。

截至 2025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300 名、注册会计师 2,523 名、从业人员总数

9,933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802 名。

立信 2025 年业务收入（经审计）50.62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9.05 亿元，证

券业务收入 17.48 亿元。

2025 年度立信为 770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主要服务行业为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商务服务业等，审计收费 9.16

亿元，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9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5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71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

限额为 7.70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投资者以龙力生物虚假陈述为由在济南中院对龙力生物、华英证券、立信等提起

民事诉讼，立信受到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立信承担 30%的比例连带责任，立信将

依法提起上诉。立信有足额资产，且购买了职业责任保险，足以有效化解执业诉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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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均能有效执行。

投资者以保千里虚假陈述为由在深圳中院对保千里、立信等提起诉讼，立信仅受

到监管措施，但未受到行政处罚。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立信承担 15%的补充或比例连带

责任。

投资者以德威新材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在南京中院对德威新材、周建明、陆仁芳、

立信等提起诉讼，立信受到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判决立信承担 15%的比例连带责任。

投资者以日海智能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在深圳中院对日海智能、立信等提起诉讼，

立信受到了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立信承担 30%的比例责任，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

理中。

投资者以树业环保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在汕头中院对树业环保、立信等提起诉讼，

立信受到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判决立信承担 10%的比例连带责任。

3. 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7次、监督管理措施 42 次、

自律监管措施 6次和纪律处分 3次，涉及从业人员 151 名。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徐继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1

年起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 年起开始在立信执

业，2024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已签署或复核 7 家 A 股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苏建国，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22 年起成为中国

注册会计师， 2013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2 年起开始在立信执业，2024 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已签署 2家 A 股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李永江，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7 年起成为中

国注册会计师，2013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7 年起开始在立信执业，2024 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已签署或复核 18 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徐继凯、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苏建国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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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罚、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受到一次监督管理措施；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永江

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具体情况为：

姓名 处理日期 处理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情况

徐继凯、苏建国 2025年 3月 20日 监督管理措施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针对广联达 2023 年度年报审计项目出具警示函

3.独立性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

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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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文件之二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青旅山水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酒店”）

自 2020 年以来持续亏损，目前已资不抵债，为有效遏制酒店板块亏损、收回债

权、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公司拟通过财政部确定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

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山水酒店 51%股权及对其享有的债权。标的资产首次信息公告

时的挂牌价格将按照不低于审计和备案后评估结果的原则确定，最终出售价格以

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的名称及类型

本次拟出售资产为公司持有的山水酒店 51%股权及对其享有的债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拟出售公司所持有山水酒店 51%股权及债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

押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根据山水酒店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与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在相关债务清偿完毕前，本次出售

事项需征得债权人事先同意。

3、山水酒店运营情况

山水酒店成立于 1999 年，公司于 2005 年增资持有其 51%股权，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山水酒店定位中端连锁商务酒店，拥有“山水时尚”、“山水 S”、“山水

富丽华”等酒店品牌。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山水酒店在北京、深圳、广州、

成都等地，共有 22 家控股子公司、44 家门店（22 家自营、22 家加盟），总计 5407

间客房。持有北京朝阳区芍药居北里甲 207 号楼、广东肇庆端州区路港大厦两处

房产。

4、山水酒店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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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组织名称 中青旅山水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9-03-09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京华街京华公司 12 栋 112 室

股东及持股比例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1%

深圳市壹山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9%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

营酒店（分公司经营）；在具有合法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

房地产开发；建筑设计、装修（须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物业租赁、管理；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

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日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道路

客运；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

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酒类

经营；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其他信息
山水酒店为股份公司，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受让权。山

水酒店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经过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

机构审计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6 年 1-3 月财务报表

均经过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审计，审计报

告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项目 2025 年度 2026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480,880,936.51 466,259,155.09

负债总额 521,301,899.77 524,861,476.40

净资产 -40,420,963.26 -58,602,321.31

营业收入 252,203,289.42 49,626,520.85

净利润 -39,314,435.64 -16,719,164.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5,444,741.67 -16,091,947.61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山水酒店的债权合计 5,734 万元，包括山水酒店应付股东

借款 4,000 万元、应付股利 1,734 万元。

二、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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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标的资产首次信息公告时的挂牌价格将按照不低于审计和备案后评估结果

的原则确定，最终出售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二）评估情况

公司已委托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山水酒店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股东拟进行债权转让涉及的对山水酒店债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工作尚在推进过程中，评估结果尚需履行国有资产

备案程序。

（三）审计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水酒店最近一年又一期审

计报告，山水酒店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山水酒店最近一年又一期末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最近一年又

一期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所持有山水酒店 51%股权及对其享有的债权，有助于剥离长期

亏损业务，提升资产配置效率及整体盈利能力，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若公司顺利完

成本次交易，将对相应会计期间损益产生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实际成交情

况计算，并以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披露数为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山水酒店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可

能发生变更。

若公司顺利完成本次交易，将不再持有山水酒店股权，并不再将其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山水酒店提供担保、委托山水酒店理财的情形。公司对

山水酒店的相关债权将作为本次拟出售标的一并挂牌转让。

综合以上情况，公司拟通过财政部确定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

让所持有的山水酒店 51%股权及对其享有的债权。标的资产首次信息公告时的挂

牌价格将按照不低于审计和备案后评估结果的原则确定，最终出售价格以实际成

交价格为准。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经营层依法合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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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策略，包括出售股权调价次数、调价幅度，并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

签署、文件报送、事项执行等全部相关工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

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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